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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质策略在此向我们在中国及美国的友人及客户问好！我们在十月及十一月份去了一趟中国，到了上
海、深圳及北京。下面是我们最新一期的嘉质资讯，希望能提供您们一些有用的信息。还有，圣诞佳节
及阳历新年就要到了，敬祝大家圣诞快乐，并贺新年！ 
艾荣∙谢克特及周友芬敬上 

来自嘉质的问候 

Schechter + Chou, Inc. 嘉质策略 ∙10960 Wilshire Boulevard, Suite 1225, Los Angeles, CA 90024, USA 
tel: 310-479-8600 ∙ fax: 310-479-0699 ∙ email: info@splusc.com ∙ website: www.splusc.com.  

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嘉质策略绝对不会将您的电子邮件信箱地址或其他资讯，提供给他人。 

如您不欲继续接到嘉质资讯，请来函告知，或寄电子邮件至frances@splusc.com. 

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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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华公司将在上海投资美金一亿，来成立研发中心 
在十一月中，诺华公司(“Novartis”)全球第4大的瑞士制药公司，发表
它们要在上海投资一亿美金，来建立一个新的研发中心。诺华是今年
第二家全球大型制药公司，决定要在国内成立研发中心。大部分最先
进，与制药相关的研发中心，均设于西欧，美国，以色列及日本，因
为这些国家及地区，其人口一般来说，均有比较高的教育水平， 其对
智慧财产权的保障，也比 较完整。诺华 在中国一亿美金的投资，在
与其近美金40亿的研发投资之总额来比，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吧了。 

它们之所以愿意在国内投资，有几个因素。它们认为，中国已经逐渐由一个廉价制造一般商品的中心，
进入转型阶段。它们相信，国内研发人才及其素质十分高，而且薪水比较起来，还是比其他先进国家低
很多。它们认为这个在上海的研发中心，会逐渐发展成与它们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剑桥市，及瑞士拜索尔
市，齐头并进的三大研发中心之一。关于智慧财产权保障的问题，诺华觉得，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已有改
善，而且已经到它们可以容忍的地步。虽然中国政府尚未全面肃清假药制造商，但是起码如果有人向政
府检举假药制造商，中国政府会加以处理。同时，它们觉得这个在上海的研发中心，在大约在五年之后
才会完成其一些研发，那时国内对智慧财产权的保障，应该也足够保障它们的研发成果了。诺华在上海
的研发中心，将注重于研发在中国及亚洲有大量需求的药品，尤其是一些药品，针对那些在中国以外已
经可以防治且不会致死的传染病，但是在国内因为一些目前未知的环节或是遗传因素，而会导致致死癌
症的传染病。还有，瑞华在国内销售的成长率由百分之25降至百分之10，这是由于国内政府为了肃清贪
污及回扣，而禁止外国药厂与国内医院负责采购部门直接联络。而医院采购部门，是国内购买药品最主
要的购买者。如此一来，造成外国药厂在国内的销售率下达。在国内成立一个研发中心，可以增加瑞华
在国内，针对治疗疾病做研发的名声，并提高瑞华在国内品牌的知名度。 
中国开始改善其对智慧财产权保护的一些征兆 
美国商会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最近做了一次意见调查，其结果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会员表示，他
们认为，中国对执行与商标，专利及著作权相关的法律，已有进步。医药业界的巨擘，诺华公司及阿斯
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均是依赖出售有专利注册药品的公司，他们都表示因为中国对智慧财产权保护的改
进，促成它们两家公司，分别决定在中国各自投资一亿美金，在中国从事研发的工作。另一个例子，是
微软公司的高级主管表示，国内新的法规要求，所有在国内出售的电脑，必须要事先安装合法并有版权
的操作系统，在这个法规开始执行以后，微软在国内的销售额，已有显著的增加。很多的改进，均是在
2005年初，由副总理吴仪主导的一个高阶层政府特别工作小组，提出一个针对如何改进有关智慧财产权
政府立法及执行方面的行动计划。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些批评者则提出，在国内有成千上万的非法
制造商，在全中国各地制造各式各样的仿冒品，比如影碟等。还有，中国政府对追查仿冒品，执行不
力，即使抓到仿冒品制造商，处以的罚则，也很轻，导致这些仿冒品制造商，在多次中国政府肃清行动
之后，仍能继续制造仿冒品。 
关于凯雷收购徐工部分股权的近期发展 
在嘉质资讯前几期曾提及有关凯雷投资集团，一个美国私人资金投资集团，收购中国国营徐州工程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权的交易，如果有兴趣参阅前几期的嘉质资讯，请登录http://www.splusc.com/
newsletterchs.htm。这个投资项目目前有进一步的发展。凯雷已经宣布将收购徐工股权的比例，从百分
之85，向下调至百分之50，以便取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徐工是中国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早在2005年
10月，凯雷已经同意付美金3亿7千5百万，以换取国营的徐工百分之85的股权。但是从那时开始，将大量
国营企业股权出售给国外投资者，变得比较受争议，所以凯雷的投资，一直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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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动态 
我们在上海，深圳及北京的会议，均进行得十分圆满，十分有收获。与我们进行会议的对象，包括
与国内的企业，政府机构，等等。我们目前进行中的项目包括为美国基金在国内找投资项目，国内
的房地产项目，进出口项目，帮助国内企业来美开发市场，为美国企业到国内开发市场等等。我们
很高兴也很荣幸有机会为这些客户服务。 

以下文章由周友芬律师事务所提供。如您有任何问题，请寄电子邮件至info@yfchou.com。 
有关中国房地产法规的近期发展  
在过去几个月，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些不同的单位，针对房地产及土地使用，发布一些新的法规。这
些新法规的主要目的，在于稳定国内房地产市场，及保护土地资源。下面即是其中两个新法规。 
 

2006年8月31日，根据国务院早先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关于加
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这个通知规定，在审批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受，国务院只会
每年一次，由省级人民政府相关单位呈递的年度计划及申请在汇总后，经国土资源部审核，报国务
院批准后有省级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而不再由国务院分批次审批。还有，在核准工业用地的土
地使用权时，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而且售价不得低于统一制定并公布各地工业用地出
让最低标准。农业用地如要用于其他用途，必须依法完成办理所有必须的审批手续，所谓“以租代
征”等方式占地建设，属非法批地及非法占地行为。 
 

在2006年9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及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通知”)。这个通知是根据早先发布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
171号意见“)而发布的。这个通知规定，在中国的外商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FIREE”)，如果注册资
本尚未全部缴付的，或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或开发项目资本金未达到项目投资总额的35%
的，不得向境外借用外债，外汇局不予办理外债登记和外债结汇核准。境外机构和个人通过股权转
让及其他方式并购境内房地产企业，或收购合资企业中方股权，未能以自有资金一次性支付全部转
让款的，外汇局不予办理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的中外投资各方，在合同、
章程、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其他文件中，订立保证任何一方固定回报或变相固定回报条款的，外汇局
不予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或登记变更。除了一些特殊适用于港澳台居民和华侨的规定以外，
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以及在中国境内工作、学习时间超过一年的境外个
人，得在注册登记地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用商品房。从境外汇入购房款，应在外汇指定银行进行
真实性审核确认后，将购房外汇资金结汇后直接划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人民币账户。如因故不能完
成商品房交易，而需将退回的人民币购房款购汇汇出的，在提交相关文件向原结汇外汇指定银行申
请，外汇指定银行进行真实性审核确认后，可将人民币购房款及利息，划回境外机构或个人外汇账
户。如因转让所购境内商品房而取得的人民币资金，经商品房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外汇
管理部审核确认相关文件后，方可购汇汇出。  
 

2 

知己知彼 — 座谈时间 
加州大学伯克来分校哈斯商学院的洛杉矶区的校友会，将于2007年2月22日，在洛杉矶的江纳森俱
乐部，举办第二次“赶上中国热潮”的座谈会，艾荣∙谢克特仍是这次活动的主办人之一，及主席。第
一次“赶上中国热潮”的座谈会，于今年2月2日在洛杉矶举行。那次的座谈会，吸引了超过200人出
席，并由美国宾州大学商学院南加州区校友会，史丹福大学商学院洛杉矶区校友会，美国亚太商
会，美国亚洲协会，及深圳市驻美办事处，共同协办。在下一期的嘉质资讯，我们会提供有关这个
座谈会，更进一步的消息。 
 

9月7日，周友芬律师为洛杉矶亚裔商业联盟主办的泛太平洋会议，任主讲人之一。 
 

10月9日，周友芬律师为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就美国出口商必须了解的法律问题任客座讲师。 
 

10月12日，周友芬律师在加州国际贸易发展中心河边市，主讲美国出口商所必须了解的法律问题。 


